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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员的无奈

回顾当年担任安全员的经历，

可以说经历了很多无奈。

从企业角度看， 老板是既讨厌

又不太讨厌你。 讨厌你是因为安全

投入是要花钱的， 所有的与安全生

产有关的事项， 比如隐患整改、 安

全评价、 甚至连安全教育， 都是要

花钱的。 而且钱花出去， 很难看到

立竿见影的效果， 毕竟不出事故是

安全员追求的目标， 但这目标却很

难直观地反映安全员的价值， 因为

不出事的时候大家根本想不起来有

安全员的存在。

不太讨厌你呢， 是因为企业出

现事故或隐患后 ， 总要有人去处

理， 比如和政府部门沟通， 向第三

方道歉， 安抚员工家属等， 但这些

能直观体现安全员作用的时候， 往

往又意味着安全员此前的履职出了

或大或小的问题。

从责任的角度， 安全员的压力

是不小的。 首先， 安全员实行的是

“0-24-7” 工作制， 因为安全员手

机必须是 24 小时开机的， 最害怕

的就是晚上突然来一个电话， 然后

里面传来一句： “出事了”。

由于 “重大责任事故罪 ” 的

存在， 一旦 “出事”， 安全员可能

面对的不但是企业内部的处罚， 还

可能面临刑事责任。

可以说， 安全员的确是一个挺

难做的职业。

安全生产职责

根据安全生产整体法律体系来

看， 整个企业中安全生产职责主要

由三个阶层的人员来承担： 主要负

责人 （高层）、 现场负责人及安全

员 （中层 ） ， 现场操作人员 （基

层）。

企业的主要负责人负责制定安

全规范， 也就是起到类似人体大脑

的作用；

现场负责人及安全员， 则是负

责协助将企业的安全规范传递到具

体的操作工， 也就是起到神经的作

用；

而现场操作人员， 则是负责按

照安全规范进行操作， 起到了手脚

的作用。

三者紧密结合， 相辅相成， 组

成了企业安全生产的有机整体。 而

安全员在这个有机整体中起到了承

上启下的传导作用。

而从相关法律的规定来看， 安

全员的安全生产职责可以归纳为如

下两类： 纸面工作和现场工作。

所谓纸面工作， 一般是指企业

安全制度、 规范建设等文字化的工

作， 包括组织或参与拟定企业的安

全生产责任制、 安全操作规范、 安

全教育培训等落实到纸面的工作。

而日常组织安全演练， 因为要

做演练报告， 最终落实到纸面上，

因此也可归到纸面工作里。

这类工作 ， 其实可以看成把

“大脑” 里的安全意识， 转化为文

字等可视化文件的 “承上” 过程。

由于企业员工理解能力有的好

也有的差， 所以这类工作对于安全

员的基本要求是， 结合企业的安全

需求与国家的法律法规， 编写一份

通俗易懂的制度化文件。

所谓现场工作， 一般是指隐患

排查 、 整改等 ， 要到生产现场去

“跑” 的工作。

比如检查生产状况、 辨识现场

风险、 进行安全交底、 排除安全隐

患 、 如果发现不能当场整改的隐

患， 还要落实后续的整改措施等工

作。

而对于一些特别危险、 容易出

现事故的工作 ， 比如有限空间作

业， 建筑工程中危险性较大的分项

工程等， 相关法律还规定现场必须

配置专项安全员， 对专项施工方案

实施情况进行现场监督， 并落实整

改措施等要求。

这类工作， 可以视为将之前编

写的安全制度化文件确保传达给现

场操作员工的一个 “启下” 过程。

需要注意的是， 这里所谓的现

场操作员工也可能包括安全员在

内， 比如公司安全制度规定， 进入

受限空间之前， 应由安全员进行操

作现场的风险确认等工作。

这类工作就要求安全员确保将

之前编写的制度化、 规范化文件转

化为现场员工的具体操作方案， 并

用一些 “痕迹管理” 的方式， 如签

到表、 点检表等方式确保员工得以

无差别地执行。

安全员的前述两种职责相辅相

成、 缺一不可。

如果只有现场工作， 那么很难

将安全工作制度化、 规范化， 不适

合推广到整个企业进行统一化建

设；

而如果只有纸面工作， 又会导

致安全工作流于表面， 无法落到实

处， 所以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一旦发生安全事故， 应急管理

部门一般也是根据安全员的这两类

工作履职情况， 进行具体的责任认

定与划分。

安全员的责任认定

那么在安全事故发生后， 如何

根据安全员的履职情况认定责任

呢？

根据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

查处理条例 》， 发生安全事故后 ，

事故调查组履行如下职责： 认定事

故的性质和事故责任； 提出对事故

责任者的处理建议。

因此我们经常可以在事故调查

报告的 “事故责任认定” 以及 “处

理建议” 中， 看到对于安全人员的

责任划分及追责情况。

一般情况下， 调查组会根据事

故发生原因， 认定责任人员如下三

类责任： 有责任， 有管理责任和有

直接责任。

“有责任” 是三类责任中最轻

的一种， 一般是公司分管安全的副

总或者总的安全工程师或安全经理

对于企业安全责任制制定落实情况

没履职到位， 也就是文字工作的失

职， 导致了事故的发生。

因为该责任人的履职不善与事

故发生的原因相对来说关联不大，

所以受到的处罚也比较轻， 一般只

是警告或者记过。

“有管理责任” 就相对比较严

重了， 说明该责任人履职不善与事

故发生的原因关联较近。

这类情况与安全员纸面工作及

现场工作失职都可能有关联。 比如

在有些有限空间事故中， 安全生产

管理人员未在有限空间和缺氧作业

场所设置相应的安全警示标志， 配

备通风、 检测、 救援等设备， 对进

入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不力等，

就可能被认定 “有管理责任”。

虽然现场操作人员也可以在工

作之前辨识出该场所可能是有限空

间， 并尽到相应的注意义务， 但安

全员未标识有限空间削弱了操作人

员的注意义务， 因此安全员的疏忽

并不是直接导致事故的原因， 而是

存在管理上的责任。

如果安全员对事故负有管理责

任， 就有可能要受到记大过乃至更

严重的处罚。

如果发生一人死亡、 三人重伤

或者更严重的安全事故， 且安全员

对于事故负有直接责任， 那么安全

员就有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

这类情况更偏向于安全员现场

工作的失职。 比如在有限空间中毒

窒息事故中 ， 安全员在安排作业

前， 对现场存在的作业风险辨识不

足， 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

另外在某些工程中， 安全员发

现施工单位未按照专项施工方案施

工时， 却没有按照相关规定落实监

理职责， 仅在口头要求进行整改，

对整改情况监督落实不力， 就对事

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

也就是说， 如果在此类事故中

安全员尽心履职， 就不会导致事故

的发生。 由于安全员的疏忽直接导

致了事故的发生， 因此就负有直接

责任 ， 这样就有可能面临刑事责

任。

可以看出， 在安全事故中， 一

般情况下， 如果安全员是在纸面工

作中履职不善， 那么一般承担的是

一般责任或者管理责任。

但如果在现场工作中履职不

善， 那么就有可能承担直接责任，

严重的就有可能承担刑事责任。

如何依法依规履职

安全员因为身负企业安全 “承

上启下” 的职责， 不仅要协助主要

负责人管理好企业的安全生产工

作， 还要将安全生产的标准方法乃

至意识传达给现场操作人员， 甚至

自己也要履行一部分安全检查的职

责 ， 所以职责重大 ， 应当尽心履

职。

但有时存在非主观原因导致安

全员不能履职的情况， 比如企业内

部领导、 员工的消极应对甚至主动

阻扰， 这个时候安全员应该怎么办

呢？

1.在纸面工作中， 制定好相应

的 “安全责任制”。

安全员最首要的职责， 就是协

助主要负责人制定一份可以适用于

企业的安全责任制。 明确对于各项

管理工作， 应分别由什么层级的负

责人签发。

因为安全员并不是企业的主要

负责人， 甚至不是部门负责人， 那

么对于某项工作也就不是首要责任

人， 其工作只是帮助前述负责人辨

识安全上的风险。

制定好相应的责任制， 明确工

作的责任归属， 能使企业内部各岗

位的工作人员各司其职， 而不是规

定模糊不清， 出了问题就让安全员

出面。

2.在纸面工作中， 做好 “痕迹

管理”。

“痕迹管理” 是近几年安全生

产上的一个词汇， 意味着留下安全

管理履职的记录。

笔者有个朋友在担任企业安全

经理的时候， 每天都会把自己发的

有关履职的邮件打印出来带回家

……虽然这是一个比较夸张的举

动， 但也一定程度反映了痕迹管理

的重要性。

有了责任制， 规定了各自的职

责， 还要做的就是将安全操作规范

及意识传达给现场操作人员， 并如

实记录履行职责的过程。

比如安全管理部门应该将安全培

训、 应急演练或者现场检查的过程签

字存档。

发现问题时， 还应督促相关责任

人员及时整改。

极端情况下， 甚至可以在这些文

件上， 留下保留或者反对意见。 这样

不仅很好地做到了上传下达的工作，

万一发生事故， 也能证明安全人员的

履职情况。

3.在现场工作中， 发现隐患及时

汇报， 必要时向应急管理局举报。

坦白说 ， 这是一个很忌讳的话

题。 就企业来说， 一旦被举报， 企业

可能面临停产的风险， 而就安全员本

人来说， 极有可能在事后被找麻烦。

虽然相关法律明确规定企业不能

因为安全员的履职行为而与其解除劳

动合同， 但是总可以不续签劳动合同

吧。

因此， 直接向外部举报并不是很

多安全员的第一选择。

那么什么时候应当向应急管理部

门举报呢？ 《安全生产法》 规定， 生

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在检

查中发现重大事故隐患， 依照前款规

定向本单位有关负责人报告， 有关负

责人不及时处理的， 安全生产管理人

员可以向主管的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职责的部门报告， 接到报告的部门

应当依法及时处理。

也就是说， 在存在重大事故隐患

时， 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可以在有关负

责人不履职时向应急管理局举报。

对此笔者建议， 安全员一般应该

在该事故隐患可能导致人员重伤或死

亡的情况下， 第一时间向单位主要负

责人汇报 ， 在主要负责人不予处理

时， 考虑外部举报。

一般来说， 一个正常运作的公司

不会对安全员的类似汇报置之不理，

但在极端情况下， 也确实碰到过对类

似情况不加重视的单位。

虽然这样的举报可能导致安全员

失去工作，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 对

于一个连员工的生命都不重视、 还有

可能让自己承担刑事责任的企业， 安

全员也无须过多考虑工作的得失， 而

是应该及时采取举报措施， 尽快消除

隐患 。 而安全员的及时汇报乃至举

报， 很可能挽救不特定人员的生命，

善莫大焉。

在笔者从事律师职业之前， 曾做了很多年的企业安全生产管

理人员，也就是俗称的“安全员”。

从法律角度来看，安全员究竟有哪些安全生产职责？又应该如

何依法依规履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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